4.2.13结合现状地形地貌进行场地设计与建筑布局，保护场地内原有的自然水域、湿地和植被，采取表层土利用等生态补偿措施。（总分3 分）

1) 得分自评
	序号
	评价内容
	评价
分值
	自评
得分

	1
	[bookmark: _GoBack]项目建设不应破坏原有地形地貌，减少开发建设过程对场地及周边环境原有水域、湿地、植被等生态系统的改变，在建设过程中确需改造场地内的地形、地貌、水体、植被等时，应在工程结束后及时采取表层土回收利用、对土壤进行生态处理，对污染水体进行净化和循环，对植被进行生态设计以恢复场地原有动植物生存环境等生态恢复或补偿措施。
	3
	

	2
	项目为已完成土地的一级开发成为熟地
	不参评
	

	合计
	3
	



2) 评价要点
项目场地内是否有以下地形：☐自然水域☐湿地☐植被
以下地形在建设过程中被改造有：☐自然水域☐湿地☐植被
场地设计与建筑布局是否充分利用原有地形地貌：□是、□否
场地设计是否对原有的表层土进行保护利用：□是、□否
如对场地内原有的自然水域、湿地和植被进行了改造，简要说明工程结束后所采取的生态补偿措施。（100 字以内）
	






3) 证明材料
提交材料及要求：
1场地地形图、建筑及景观专业图纸：应体现开发前后场地内自然水域、湿地和植被的情况；
2 环评报告书（表）：应包括场地开发前原有地形地貌、场地开发对其影响和采取生态补偿措施，以管理部门批复后的复印件或扫描件为准；
3 表层土利用方案：应体现表层土的保护及利用措施；
4生态保护和补偿方案：应说明采用生态补偿的具体措施及效果。（仅公共建筑申报需提供）
实际提交材料：
	






